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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0 目的

控制与重大环境因素直接相关的活动，保证环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。

2-0 适用范围

适用于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运行和活动的控制。

3-0 职责

3.1 管理代表负责本程序运行的组织协调。

3.2 人力资源部、生产部及其他部门负责程序的实施。

4.0 程序

4.1 管理代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，分析确定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运行和活动。

4.2 责任部门为这些运行和活动制订文件化作业标准，并按照环境管理体系文件

要求进行管理。

4.3 相关人员应严格按照作业标准执行。

4.4 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，并评估其任职能力。

4.5 对这些运行和过程进行必要的监控。

4.6 必要时，本公司还应关注供方、承包方的重大环境因素，向其通报或提出环

境行为要求。

5-0     参考文件：

 《环境管理体系文件控制程序》

 《培训控制程序》

 《环境监测及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》

 《化学品仓管理规定》

 《废水管理规定》

 《噪音管理规定》

 《废气管理规定》

 《废弃物管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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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化学品管理规定》

 《工程承包商管理规定》

 《节约能源资源管理规定》

 《消防管理规定》

 《岗位人员防护管理规定》

 《发电机操作管理规定》

《厨房废气治理设备操作管理规定》

《污水处理设施操作管理规定》

《灭火器使用管理规定》

《消防栓使用管理规定》

《密闭场地安全管理规定》

6-0      参考记录：

参见各管理规定所附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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